B EZRAETRN T

115# B i3 %4535
T G . T 8 T 2

e RmEAs fgizx

F A A FE A A i%ﬂ FEERFRPT AP L G A
LR F2HEE Y FARIIGEL TP ABL AR S E R
114# B 1 3 $6548 2 Acdis » AR T oo™

\

3002

EH® o

RA R Fd L
®

2
giﬁdﬁiﬁ%gagﬁ,ﬁg%gﬁﬁ*
%500 % 1 \ZI"A\E,]JT"L”J; B oo x ff"}]ﬁf'%%?SIE«fﬁﬁi’ e

=
=
>
s
5
DO
v‘a‘*
m\u\h
ﬁ
(‘H
Q
07
e
ot
=
”E
3
s
&
@
T
‘1
ﬂ
ﬁ
(O]
(e}

D

»
[—
=
fon
)
o
.=
o
e
%1
ﬁ

PE’}Z%4U—»:7‘4’%’:\3\]_35]112—,&
117 29p i3 ¢ z}#;_?22u+  EX R B §§IZu+ , ﬁﬂiﬁ.’iabiﬁb
T F i) 104#67 15F Bk 2 AF R
@ﬁﬁ%ﬁﬁﬁéﬁfixdw ’%ﬁAQ*%i%?k
FRamAwil e orBlE el doinif Rk
AR5 f7d O *7”/?%333 3%‘3\37\'5‘117’3‘ ;{7]2"#%»:
7 %,m@éiﬁéﬁﬁﬁ%%ﬁﬁﬂ
2B AT AR AE TR

2 Ae2R R L Rog VR L AREE A m RS A & £ B
(THAA29) Gt 2t % (h 2423

%— 7



) EFAARLL (TAFHEL) FRF EEA > NITE
I8 m AL HEHRITER (TF) 1008~ ~60F ~ ~
1308 ~ (T E&HF L E3LHAx) » w3 20450,504~ K5
e oo R REGFPF100£102 18p 100# & @ B.F %
218335t B A (TH AL A M E L) e & 7T 5 20
Pl ET20P AVFERRP (THLAEERR) 7 RZ

oo e A/ DB 2205 BT R AELYE SRR

AEZHEFERDE » AR FARE E R E D 2TP LT TN
Péﬁiﬁﬂ%iﬁ&#(Tﬁfiﬁﬁﬂﬁ%)ﬁﬁ

PAISI T

P AFR AL UL TEERLE LA
Lo EEa PP mIBENE ;X A 429 3w099E5 6P
JRACE e RZRADRIPYE TR AL 20 5 L2 T
RIm A e et X L2 R AEA ) kAL ] e L &k
iﬁﬁ%gﬁi“%‘W%QVJ B BAE G - B
2 ’#E-ﬁ'&%#&'ﬁ,ﬁiig;quﬁ%%’:fj,i\B’*ﬁ\&m—

i’@ﬁ%&ﬁ%ﬁ%ﬁiﬁﬂﬁ~Q¥ﬁ&?fﬂ,?%

P

A FRGEE AR B ST
2 14 d
2

N

!

A\

N
}.
3
I
4

TEAPE A A RPEL 2R LA B EGR
o REBRGUPF LLLAEL TG @
EpEERANFFWEFA960E F 15 ¥ 13 > FOA 0~ F 8
FOA > F IR TIRAL F2F MM ELRF R
9:1“’5'\112«&]"# g‘B’»fE';é%%’ ‘ff*#ﬁxﬂ@ﬁ %1‘% ¥
17

gﬁtﬁﬁﬂ“xdw 5@%£¢?°

v
=Y

+ EER IS G i I = RS R I E R R N E5 T e
?ﬁ%iéJ%EA;EMH%%NMEHH18Rﬁ%E" i &
£ A Bqed L S A 4458, 723~ ~ 38%
0,966~ ~ 12150,815~2 4 ~sg 94 5 kLA ks
FE2BpEEA L P F Y s Xy i
gt a3 OOF OO 06000564 (™ 4Liz € #ont)

P



AEA L AT ATA R AR R 2R 0 HE S 2 X wguﬁ
FEREBE AL REKS R BN R E 2T R
2R HE A R Rk RiE o i\‘ﬂg r%‘d—&"t]‘\gfﬁ'
100107 26p 2232 F 100# & 18F % 218334 & & 4 2
PHE 5303 L Ade st c L BER
gEFH AR AL PR R EeA %ﬁ349
%ik%i’uﬁﬁ% 5T

A}
@
OBk
=
D
3@
-~
-
=%
—~
am
s,
"

FEFHII2T~131LTE > hiZBAE LX) o & Bk
5}iﬁﬁﬁﬁﬁﬁﬁuiéﬂP®94@¢M’ﬁLﬁ?
L R R N S S Il A i R
BFR - TFEE T EE AT (TEERA) B
(A a2 &ELEF1ITRI2TE ) »f2F 2 p R B2
iEktaid HAANDIMEBEST AR (LARES

T
“Wﬂﬁﬁﬁigmﬁﬁﬁﬁﬁﬁﬁlwﬁlo
RBRZL KD 0 RIZIRIDE
LA ELe N pRIDpEFEERLAZEALA L HE
AF20p 227 FHRFPMFHDRR N ARPFL >
i

3
~

T
ehrewkEIITPREZ IHpUPEFRTEP S (L

FELHELEFIBE) > PAEEFE A ARUBFL
FHeH AL A AL RDBR LA HELF AL
2o RE O BEXP AL SFREFE M > TirE- 2%
L2 EF > £3098324p 2P f3fcFR AHETFEAL 0
*%éﬁﬁﬁ?ﬁ?%<i&%WQ%>,5§,ﬁ%¢ﬁ

W2+ 117 10p k& L i 6 4 Az F 237 (F7R

p *
FIRl12E8 RER F %450 THFAE ZEFFREME
BT LRZRE %2152216F ) > T IHR
10023 B g F2AFE9E (RERDZZERLS
B) ~27101#37 189 2102#97 10 wAp$t 4 ¥ 54 93
HotrwdaiaY 3 (%4505 - %7-2212223F » %
= %064132647F ) o T AARE %009 # 3% 1102897 FF >
PREEAEEAF 2P ERCEE A BF > pIpE

b
i
mj



@ﬁﬁ*7ﬁ#%yg%wﬁ 3 (LARE%65F) @5
R G R Pk R R Al U UL
rRIRLE o

DLt ddlse100810% 25p FEF2d 4 S0 E]]7
1Tp etk > Lhodat > 7 f2d 3 %”Im&4”275
/fffb%ﬁ%’i/\l“jé%é;%’;‘_,’H#BI‘J'AHLF#& 3}7%»

d o 3[12& 117 16p A %451 B 237 pﬁi%-&&%%
B2 2 R L 2R v (L AL L 064 55137

%455 - 5TENT) » A A& p KE G128 F
g&@ﬁﬁ%a%%#*ﬂ@(iihé'%p)’ﬁﬁi
Z114#2 5p4pefhAc A2 L 3237 (A RZREFTE

@b‘ﬁiﬁbk¥NMﬁ$N?%Lx%B%%l % 3
x&i?ﬁﬂ’?"%i}%>¢%4%W#‘hﬁ%hﬁ~%5ﬁ"‘
84 ~ #9947 ~ FI3FH AT /AT EL F 237 p2LbiE o
104£67 15p % & 2 xiﬂ?/zﬁﬂu¢&%¢f“kﬁ7nlﬂ
FRRAA > A AEE 114827 5P dafkAr A2 E B 2

VoM RAF W E G TERI2EF IR T2 2E LR o 1
Mo RPTHrIREALFLF IR AFHF > FHT
BoIRODRESAF o AR g FRAP T 5 0 R B
FRARED > BIHE o TP ’“%ﬁ RFETR T 717 3
B~ e Rz l00F B 23 F $630095L% 111# B PR F

%151372‘3’%5&%'}*{ Fae A% (LAY %3412350F ) » 2
B ARRETEE Y 0 HA AP oo
#%» P AR S ERd > SR Thod 2 o

AR = T

a%%@]11534’9249
A

<

z 2L 7 MIER
= F RBT
2 S

rFATGRBRRANES o
A ROF LR Y A R R 0 2 B o defidsf

£mA



RN RS -2

T4 1500~ o
115 #

RIZ A AP )

4 g 24

7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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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453號
抗   告   人  大禾傳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程書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支付命令再審之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4年度再字第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條第3項規定，以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5款訴訟未經合法代理為再審之理由者，雖不受第2項但書規定之5年期間限制，但仍應自知悉時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之訴。另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原規定於同法第4條之4，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全文22條，條次變更為第12條，並配合現行條文酌為文字修正)，104年6月15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施行前已確定之支付命令，債務人得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修正施行後2年內提起再審之訴；有債權人於督促程序所提出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或債務人提出可受較有利益裁判之證物者，仍得向支付命令管轄法院提起再審之訴，並以原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之限制。
二、本件再審起訴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以抗告人大禾傳播有限公司（下稱大禾公司）邀同抗告人程書安（原名程秀瑛）及訴外人程秀山（下分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97年至98年間先後向其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60萬元、
　　130萬元（下合稱系爭3筆借款），尚有204萬0,504元未清償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核發100年10月18日100年度司促字第
　　2183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嗣程書安以電子郵件傳送同年月26日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異議狀）予原法院，已生提出異議之效果，該書狀雖未簽名用印，然原法院未先定期間命補正，亦未釐清程書安於同年月27日以電子郵件傳送之撤銷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撤銷異議狀）真意為何、是否受疾病影響或外力脅迫所為，即逕行認定系爭支付命令已確定而核發確定證明書；又大禾公司已於99年5月6日解散登記，原法院未調閱相關資料確認大禾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即逕以程書安為法定代理人；另系爭支付命令依據之授信書多有缺漏、內容難以辨識，借款契約、借據非抗告人親簽；相對人未提供系爭3筆借款完整金流、取款憑條等，經抗告人核對相關歷史對帳單、交易紀錄等資料，可證相對人之債權係虛構；相對人提出之催告函金額記載有誤，亦無相對人或承辦人之簽名或印章，無從辨識係由何人製作，原法院據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亦有違背法令之違誤；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8款、第9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相對人惡意隱匿證據，伊係於112年陸續取得證據，始知悉相對人虛構債權，原裁定逕以伊逾期提起再審為由駁回伊之再審之訴，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系爭支付命令及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大禾公司之股東僅有程書安1人，於99年3月4日解散並選任程書安為清算人；原法院於100年10月1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命抗告人與程秀山連帶給付相對人44萬8,723元、38萬0,966元、121萬0,815元及利息、違約金；系爭支付命令於同年月25日送達大禾公司登記之營業址及程書安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下稱仁愛路址）、程秀山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之戶籍地，其後，程書安雖曾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異議狀予原法院，惟旋於同年月27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撤銷異議狀予原法院，載明「聲請人請求撤銷於100年10月26日遞送貴院100年度促字第21833支付命令之異議書」等語，有系爭支付命令及送達證書、系爭異議狀、系爭撤銷異議狀，大禾公司章程、變更登記表、99年3月4日股東同意書，以及程書安、程秀山戶籍資料可稽（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95至127、131頁，原法院限閱卷）。系爭異議狀及系爭撤銷異議狀均係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原法院，雖僅記載具狀人為程書安而未經簽名或用印，然狀首記載之程書安年籍資料、電子郵件、電話及送達處所（即仁愛路址）均相同（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7至127頁），程書安亦自承上開2份書狀均係由其本人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原法院（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系爭撤銷異議狀並已明確記載係撤回100年10月26日對系爭支付命令所提異議之意，從而，原法院認定系爭支付命令已於同年月25日合法送達抗告人及程秀山，其等未於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加計在途期間後，系爭支付命令已於同年11月17日確定，並據以核發確定證明書（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35頁），核無違誤。抗告人雖以前詞主張其已對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云云，然查，程書安自大禾公司92年間設立後，即為唯一之股東及董事，並於99年3月4日公司解散時同意擔任清算人，有大禾公司登記資料可稽（見原審限閱卷）；另查，程書安前曾於112年11月15日對系爭支付命令提起再審之訴（案列原法院112年度重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該案嗣因未繳納裁判費遭駁回確定，見原法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其於100年3月間簽署之租賃契約書（承租標的為仁愛路址房屋）、於101年3月18日及102年9月10日向相對人申請分期清償、協商還款之申請書（見第4號卷一第7、221至223頁，卷二第641至647頁），可知程書安於99年3月至102年9月間，仍能持續處理大禾公司事務、與第三人締約、協商，自難僅憑其提出之精神科就醫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65頁），逕認其提出系爭撤銷異議狀係遭疾病影響或受外力脅迫而無撤回異議之意。
　㈡系爭支付命令已於100年10月25日送達抗告人、於同年11月
　　17日確定在案，業如前述，且程書安曾於112年4月27日至原法院閱覽系爭支付命令卷，並以相對人所提證據不實等為由，於112年11月15日提起第4號再審之訴，有程書安之閱卷聲請書及民事再審之訴狀可稽（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37頁、第4號卷一第7頁以下），抗告人並自承其係於112年間獲取金流資料而知悉再審理由（見本院卷第25頁），惟其迄至114年2月5日始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原法院卷第7頁），顯已逾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依上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8款、第9款、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非合法。又104年6月15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業於同年7月1日經總統公告，抗告人迄至114年2月5日始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亦逾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2條第3項規定之2年期間。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訴，理由雖未盡相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抗告人請求確認執行債權不存在、撤銷原法院105年度司執字第63559號及111年度司執字第151372號強制執行程序等（見本院卷第341至350頁），非本件抗告程序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453號

抗   告   人  大禾傳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程書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支付命

令再審之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4年度再字第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

    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

    第50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條第3項規定，以同

    法第496條第1項第5款訴訟未經合法代理為再審之理由者，

    雖不受第2項但書規定之5年期間限制，但仍應自知悉時起3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之訴。另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2

    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原規定於同法第4條之4，於民國112年

    11月29日修正公布全文22條，條次變更為第12條，並配合現

    行條文酌為文字修正)，104年6月15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督

    促程序編施行前已確定之支付命令，債務人得於民事訴訟法

    督促程序編修正施行後2年內提起再審之訴；有債權人於督

    促程序所提出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或債務人提出可

    受較有利益裁判之證物者，仍得向支付命令管轄法院提起再

    審之訴，並以原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不受民事訴訟

    法第500條之限制。

二、本件再審起訴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以抗告人大禾傳播

    有限公司（下稱大禾公司）邀同抗告人程書安（原名程秀瑛

    ）及訴外人程秀山（下分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97年至

    98年間先後向其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60萬元、

　　130萬元（下合稱系爭3筆借款），尚有204萬0,504元未清償

    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核發100年10月18日100年度司促字第

　　2183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嗣程書安以電子郵

    件傳送同年月26日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異議狀）予原法院

    ，已生提出異議之效果，該書狀雖未簽名用印，然原法院未

    先定期間命補正，亦未釐清程書安於同年月27日以電子郵件

    傳送之撤銷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撤銷異議狀）真意為何、

    是否受疾病影響或外力脅迫所為，即逕行認定系爭支付命令

    已確定而核發確定證明書；又大禾公司已於99年5月6日解散

    登記，原法院未調閱相關資料確認大禾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

    人，即逕以程書安為法定代理人；另系爭支付命令依據之授

    信書多有缺漏、內容難以辨識，借款契約、借據非抗告人親

    簽；相對人未提供系爭3筆借款完整金流、取款憑條等，經

    抗告人核對相關歷史對帳單、交易紀錄等資料，可證相對人

    之債權係虛構；相對人提出之催告函金額記載有誤，亦無相

    對人或承辦人之簽名或印章，無從辨識係由何人製作，原法

    院據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亦有違背法令之違誤；伊自得依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8款、第9款、第

    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相對人惡意隱匿證據，伊係於112

    年陸續取得證據，始知悉相對人虛構債權，原裁定逕以伊逾

    期提起再審為由駁回伊之再審之訴，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

    系爭支付命令及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大禾公司之股東僅有程書安1人，於99年3月4日解散並選任程

    書安為清算人；原法院於100年10月1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

    ，命抗告人與程秀山連帶給付相對人44萬8,723元、38萬0,9

    66元、121萬0,815元及利息、違約金；系爭支付命令於同年

    月25日送達大禾公司登記之營業址及程書安當時之戶籍地即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下稱仁愛路址）、程秀山位

    於新北市林口區之戶籍地，其後，程書安雖曾以電子郵件傳

    送系爭異議狀予原法院，惟旋於同年月27日以電子郵件傳送

    系爭撤銷異議狀予原法院，載明「聲請人請求撤銷於100年1

    0月26日遞送貴院100年度促字第21833支付命令之異議書」

    等語，有系爭支付命令及送達證書、系爭異議狀、系爭撤銷

    異議狀，大禾公司章程、變更登記表、99年3月4日股東同意

    書，以及程書安、程秀山戶籍資料可稽（見系爭支付命令卷

    第95至127、131頁，原法院限閱卷）。系爭異議狀及系爭撤

    銷異議狀均係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原法院，雖僅記載具狀人為

    程書安而未經簽名或用印，然狀首記載之程書安年籍資料、

    電子郵件、電話及送達處所（即仁愛路址）均相同（見系爭

    支付命令卷第117至127頁），程書安亦自承上開2份書狀均

    係由其本人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原法院（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

    ），系爭撤銷異議狀並已明確記載係撤回100年10月26日對

    系爭支付命令所提異議之意，從而，原法院認定系爭支付命

    令已於同年月25日合法送達抗告人及程秀山，其等未於20日

    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加計在途期間後，系爭支付命令已

    於同年11月17日確定，並據以核發確定證明書（見系爭支付

    命令卷第135頁），核無違誤。抗告人雖以前詞主張其已對

    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云云，然查

    ，程書安自大禾公司92年間設立後，即為唯一之股東及董事

    ，並於99年3月4日公司解散時同意擔任清算人，有大禾公司

    登記資料可稽（見原審限閱卷）；另查，程書安前曾於112

    年11月15日對系爭支付命令提起再審之訴（案列原法院112

    年度重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該案嗣因未繳納裁判費遭駁

    回確定，見原法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其於100年3月

    間簽署之租賃契約書（承租標的為仁愛路址房屋）、於101

    年3月18日及102年9月10日向相對人申請分期清償、協商還

    款之申請書（見第4號卷一第7、221至223頁，卷二第641至6

    47頁），可知程書安於99年3月至102年9月間，仍能持續處

    理大禾公司事務、與第三人締約、協商，自難僅憑其提出之

    精神科就醫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65頁），逕認其提出系

    爭撤銷異議狀係遭疾病影響或受外力脅迫而無撤回異議之意

    。

　㈡系爭支付命令已於100年10月25日送達抗告人、於同年11月

　　17日確定在案，業如前述，且程書安曾於112年4月27日至原法院閱覽系爭支付命令卷，並以相對人所提證據不實等為由，於112年11月15日提起第4號再審之訴，有程書安之閱卷聲請書及民事再審之訴狀可稽（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37頁、第4號卷一第7頁以下），抗告人並自承其係於112年間獲取金流資料而知悉再審理由（見本院卷第25頁），惟其迄至114年2月5日始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原法院卷第7頁），顯已逾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依上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8款、第9款、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非合法。又104年6月15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業於同年7月1日經總統公告，抗告人迄至114年2月5日始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亦逾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2條第3項規定之2年期間。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訴，理由雖未盡相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抗告人請求確認執行債權不存在、撤銷原法院105年度司執字第63559號及111年度司執字第151372號強制執行程序等（見本院卷第341至350頁），非本件抗告程序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453號

抗   告   人  大禾傳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程書安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支付命令再審之訴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4年度再字第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條第3項規定，以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5款訴訟未經合法代理為再審之理由者，雖不受第2項但書規定之5年期間限制，但仍應自知悉時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之訴。另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原規定於同法第4條之4，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全文22條，條次變更為第12條，並配合現行條文酌為文字修正)，104年6月15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施行前已確定之支付命令，債務人得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修正施行後2年內提起再審之訴；有債權人於督促程序所提出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或債務人提出可受較有利益裁判之證物者，仍得向支付命令管轄法院提起再審之訴，並以原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之限制。

二、本件再審起訴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以抗告人大禾傳播有限公司（下稱大禾公司）邀同抗告人程書安（原名程秀瑛）及訴外人程秀山（下分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97年至98年間先後向其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60萬元、

　　130萬元（下合稱系爭3筆借款），尚有204萬0,504元未清償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核發100年10月18日100年度司促字第

　　21833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嗣程書安以電子郵件傳送同年月26日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異議狀）予原法院，已生提出異議之效果，該書狀雖未簽名用印，然原法院未先定期間命補正，亦未釐清程書安於同年月27日以電子郵件傳送之撤銷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撤銷異議狀）真意為何、是否受疾病影響或外力脅迫所為，即逕行認定系爭支付命令已確定而核發確定證明書；又大禾公司已於99年5月6日解散登記，原法院未調閱相關資料確認大禾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即逕以程書安為法定代理人；另系爭支付命令依據之授信書多有缺漏、內容難以辨識，借款契約、借據非抗告人親簽；相對人未提供系爭3筆借款完整金流、取款憑條等，經抗告人核對相關歷史對帳單、交易紀錄等資料，可證相對人之債權係虛構；相對人提出之催告函金額記載有誤，亦無相對人或承辦人之簽名或印章，無從辨識係由何人製作，原法院據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亦有違背法令之違誤；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8款、第9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相對人惡意隱匿證據，伊係於112年陸續取得證據，始知悉相對人虛構債權，原裁定逕以伊逾期提起再審為由駁回伊之再審之訴，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系爭支付命令及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大禾公司之股東僅有程書安1人，於99年3月4日解散並選任程書安為清算人；原法院於100年10月1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命抗告人與程秀山連帶給付相對人44萬8,723元、38萬0,966元、121萬0,815元及利息、違約金；系爭支付命令於同年月25日送達大禾公司登記之營業址及程書安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下稱仁愛路址）、程秀山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之戶籍地，其後，程書安雖曾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異議狀予原法院，惟旋於同年月27日以電子郵件傳送系爭撤銷異議狀予原法院，載明「聲請人請求撤銷於100年10月26日遞送貴院100年度促字第21833支付命令之異議書」等語，有系爭支付命令及送達證書、系爭異議狀、系爭撤銷異議狀，大禾公司章程、變更登記表、99年3月4日股東同意書，以及程書安、程秀山戶籍資料可稽（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95至127、131頁，原法院限閱卷）。系爭異議狀及系爭撤銷異議狀均係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原法院，雖僅記載具狀人為程書安而未經簽名或用印，然狀首記載之程書安年籍資料、電子郵件、電話及送達處所（即仁愛路址）均相同（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7至127頁），程書安亦自承上開2份書狀均係由其本人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原法院（見本院卷第19至20頁），系爭撤銷異議狀並已明確記載係撤回100年10月26日對系爭支付命令所提異議之意，從而，原法院認定系爭支付命令已於同年月25日合法送達抗告人及程秀山，其等未於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加計在途期間後，系爭支付命令已於同年11月17日確定，並據以核發確定證明書（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35頁），核無違誤。抗告人雖以前詞主張其已對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尚未確定云云，然查，程書安自大禾公司92年間設立後，即為唯一之股東及董事，並於99年3月4日公司解散時同意擔任清算人，有大禾公司登記資料可稽（見原審限閱卷）；另查，程書安前曾於112年11月15日對系爭支付命令提起再審之訴（案列原法院112年度重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該案嗣因未繳納裁判費遭駁回確定，見原法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其於100年3月間簽署之租賃契約書（承租標的為仁愛路址房屋）、於101年3月18日及102年9月10日向相對人申請分期清償、協商還款之申請書（見第4號卷一第7、221至223頁，卷二第641至647頁），可知程書安於99年3月至102年9月間，仍能持續處理大禾公司事務、與第三人締約、協商，自難僅憑其提出之精神科就醫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65頁），逕認其提出系爭撤銷異議狀係遭疾病影響或受外力脅迫而無撤回異議之意。

　㈡系爭支付命令已於100年10月25日送達抗告人、於同年11月

　　17日確定在案，業如前述，且程書安曾於112年4月27日至原法院閱覽系爭支付命令卷，並以相對人所提證據不實等為由，於112年11月15日提起第4號再審之訴，有程書安之閱卷聲請書及民事再審之訴狀可稽（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37頁、第4號卷一第7頁以下），抗告人並自承其係於112年間獲取金流資料而知悉再審理由（見本院卷第25頁），惟其迄至114年2月5日始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原法院卷第7頁），顯已逾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依上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8款、第9款、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非合法。又104年6月15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業於同年7月1日經總統公告，抗告人迄至114年2月5日始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亦逾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2條第3項規定之2年期間。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訴，理由雖未盡相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抗告人請求確認執行債權不存在、撤銷原法院105年度司執字第63559號及111年度司執字第151372號強制執行程序等（見本院卷第341至350頁），非本件抗告程序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羅惠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